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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2                证券简称：*ST佳电              公告编号：2018-078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天津佳电募投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概述：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北

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天津佳电大型防爆电机和防爆节

能发电机研发生产基地项目（以下简称“天津佳电募投项目”）暨天津佳电飞球电机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津佳电”）100%股权，本次交易的价格为 171,940,722.08 元。 

2、挂牌期间只产生一个意向受让方，为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车四方”）。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况： 

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2017 年 11 月 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并出售天津

佳电募投项目以及拟将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用于建设新项目和拟将部分募集

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北交所以公开挂牌方式出

售天津佳电募投项目，挂牌底价为 19,500 万元。同时，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 10 月 14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

于终止并出售天津佳电募投项目以及拟将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用于建设新项

目和拟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18 年 6 月 8 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天津佳电募投项目挂牌价格的议案》，同意将挂牌底价从 19,500 万

元调整至 17,194.07万元，在北交所再次挂牌出售，最终交易价格和交易对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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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竞价结果确定。同时，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18 年 6 月 9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整天津佳电募投项目挂牌

价格的公告》。 

天津佳电 100%股权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在北交所挂牌，挂牌期间，只产生

中车四方一个意向受让方，经北交所审核确认，中车四方成功摘牌。2018 年 8

月 2日，公司与中车四方在天津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及《产权交易合同之补

充合同》，北交所于 2018 年 8 月 9 日出具了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凭证，中车四方

以 17,194.07 万元受让本次交易标的，本次转让不属于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

法律障碍，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青岛市四方区瑞昌路 231号 

4、法定代表人：孔军 

5、注册资本：129,000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370200264582788W 

7、主营业务：车辆及零部件、车辆配套设备，铁路及民用高新技术开发及

咨询服务；车辆零部件加工组装，车辆配套设备安装调试；技术转让，技术协作，

技术培训；房屋租赁，设备租赁；设计、制作、发布〈铁道车辆〉、〈国外铁道

车辆〉杂志广告业务；进出口业务，机电安装（不含特种设备）。（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100%控股 

9：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中车四方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资产总计 所有者权益 

510,387.1 57,654.8 865,316.8 317,8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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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他应说明的情况： 

中车四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大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不会造成利益倾斜等相关问题。中车四方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佳电飞球电机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京福公路 589号 

法定代表人：刘盛勇 

注册资本：玖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 6月 4 日至 2043年 6月 3日 

经营范围：电机、电机零部件、电机配套产品制造、研发、 维修、技术 

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天津佳电 100%股

权。 

权    属: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 

天津佳电 2017年及 2018 年 6月的资产、负债、净资产总额的变化情况一览

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经审计） 2018 年 6 月（未审计） 

资产总额   137,330,607.05  137,472,464.55 

负债总额    16,690,723.43  17,915,649.51 

其他应收款总额       605,672.60     605,672.60  

净资产   120,639,883.62  119,556,8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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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 

截止 2017年 9月 30日，天津佳电股权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额 增减率 

资产 
原值 折旧/摊销 账面净值 

  
13,733.33 18,809.53 5,076.20 36.96% 

其中：在建

工程 
7,047.19 - 7,047.19 7,966.06 918.87 13.04% 

无形资产-土

地使用权 
7,046.97 469.80 6,577.17 10,734.63 4,157.48 63.21% 

固定资产 1.00 0.45 0.55 0.42 -0.13 -23.64% 

流动资产 
  

108.42 
   

负债 
  

1,615.46 1,615.46 
  

净资产 
  

12,117.87 17,194.07 5,076.20 41.89% 

4、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资 格：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评估基准日：2017年 9月 30日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果：天津佳电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3,733.33 万元，评估价

值为 18,809.53 万元，增值额为 5,076.20 万元，增值率为 36.96 %；总负债账

面价值为 1,615.46万元，评估价值为 1,615.46万元，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

值为 12,117.87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7,194.07 万元，增值额为 5,076.20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2,228,727.50  -1,083,068.58 

净利润    -2,243,447.50  -1,083,068.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65,161.53  58,8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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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值率为 41.89%。 

注：详见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849 号） 

5、其他应说明的情况 

天津佳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公司不存在为天津佳电提供担保、委托天津佳

电购买理财产品等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转让方：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即甲方 

受让方：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即乙方 

2、转让标的：天津佳电飞球电机有限公司 100%股权 

3、定价依据：以不低于净资产评估值为挂牌底价 

4、转让价格：171,940,722.08 元 

5、转让方式：本合同项下股权交易已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经北交所公开挂

牌，挂牌期间只产生乙方一个意向受让方，由乙方依法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的标

的股权。 

6、支付方式：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在本合同成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乙方将通过电汇方式将一次性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171,940,722.08

元的现金（含乙方已经支付的保证金）汇入北交所指定的结算账户。乙方按照前

述约定支付交易价款且在符合产权交易价款划出条件后，由北交所及时向甲方划

出交易价款。 

7、职工安置：甲方已经承接天津佳电职工的安置问题。 

8、股权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安排：就交割日前天津佳电发生的，已经向

乙方披露且记载于《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849 号）及《审

计报告》（中天运（2017）审字第 91103号）的债权、债务，由天津佳电继续承

继。就过渡期内 2018年 7月 31 日前天津佳电发生的债权、债务及相关资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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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乙方确认的部分，由乙方承接。欠甲方债务及相关资产增加部分，由乙方确认

后，3个月内支付完毕。 

9、过渡期损益：除非甲方未尽足够的善良管理义务，否则在过渡期内的天

津佳电有关资产的损益均由乙方承担。 

9、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北交所确认乙方为标的股权的受让方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因天津佳电募投项目整体出售，转让所得拟计入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纳入公

司一般账户管理，不再纳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监管。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可规避与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的

违约风险，产能扩建风险，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效益。 

本次交易将会导致减少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但不会导致会计核算方法的

变更。本次交易，扣除相关成本及费用后，预计为公司贡献非经营性利润 3,000

万元左右。 

七、备查文件 

1、《产权交易合同》； 

2、《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合同》； 

3、《国有企业资产交易凭证》。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8月 10日 




